
公 開 類  編 製 機 關 新竹地方法院 

年     報 次年 1月底前編製 97年 5月 8日院台統一字第 0970010217號函 表 號 1712-12-01-05 

地 方 法 院 通 訊 監 察 及 通 信 調 取 案 件 收 結 情 形  

 中  華  民  國  103 年  1 月  至  103 年  12 月  單位：件 

案

件

類

別 

受 理 件 數 
終

結

件

數 

未

結

件

數 

總

計 

舊

受 

新

收 

總 計 2,265 250 2,015 1,943 322 

通 訊 監 察 案 件 508 24 484 467 41 

   職 監      

   聲 監 505 24 481 464 41 

   急 聲 監 3  3 3  

通 訊 監 察 其 他 案 件 1,618 226 1,392 1,346 272 

   職 監 續      

   聲 監 續 531 39 492 475 56 

   監 通 384 7 377 305 79 

   監 通 檢 693 180 513 556 137 

   聲 監 可 10  10 10  

通 信 調 取 案 件 139  139 130 9 

   聲 調 139  139 130 9 

   急 聲 調      

說明：表中聲監可、聲調、急聲調案件係自 103年 6月 29 日開始受理。 資料來源：台灣高等法院通訊監察管理及查核系統。 

製表： 審核：  主辦統計人員： 機關長官： 中華民國 104 年 09 月 16 日 編製 

 


